[bookmark: _GoBack]









屏東縣政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公開甄選簡章


一、教師資格：
（1） 屏東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屏東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2） 應具有兩年以上之任教年資，並具有相關教育行政知能、教育專業及實務經驗。 
（3） 須熟悉 office 電腦軟體之操作並具公文寫作能力者。
（4） 對教育行政工作具服務熱忱，且認真負責者。
（5） 未曾受刑事懲戒或行政處罰者。

二、商借期限：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為原則。
三、服務地點：
	  屏東縣政府(地址：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5樓)及屏東縣資訊教育資源中心(地址：屏東縣屏東市信義路262號)。
四、辦理業務：推動本縣資訊教育相關業務。
五、其餘事項依所附作業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六、意者請即日起至109年6月30日（星期二）前將「履歷表」及「商借同意書」簽章掃描檔以電子郵件寄至聯絡人蔡科員電子信箱(z29466509@ptc.edu.tw)，電話(08)7320415#3659，由本府教育處進行資料審查，必要時須經面試。辦理面試時，將對符合資格者另行通知面試時間及地點，如未到或不克參加者視同放棄；本府將另通知甄選者審查結果，並通知錄取者報到時間。
